



莆田市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

申请审批表









莆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印制



一、基本情况（借款人填写）
	     参贷人员

个人信息
	借款人
	产权共有人

	
	本人
	配偶
	本人
	配偶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性别/民族
	
	
	
	

	
工作单位

	
	
	
	

	月收入（元）
	
	
	
	

	人才类别
	□干部 □工人
	□干部 □工人
	□干部 □工人
	□干部 □工人

	家庭地址
	
	

	职业/学历
	
	
	
	

	职务/职称
	
	
	
	

	婚姻状况
	
	
	
	

	固话/手机
	
	
	
	

	贷款方式
	□公转商贴息贷款 □公转商贴息组合贷款 □公积金贷款 □公积金组合贷款

	还款方式
	□等额本息 □等额本金
	申贷金额（大写）
	万   仟元
	申贷年限
	      年


二、贷款申请人面谈记录（公积金管理中心核实）
	购房基本
情况
	购建房类型
	□商品房  □二手房  □拆迁安置房  □自建房  □大修自住住房  □拍卖房

	
	房屋坐落位置
	

	
	房屋建筑面积
	㎡
	售房单位/个人
（全称）
	

	交易情况及用途
	房屋总价格      （小写）
	元
	购房用途
	□自住     □投资     □其他

	
	首付款交付金额（小写）
	元
	首付款
资金来源
	□家庭收入    □亲朋资助    □借款

	收入与财产、担保
情况
	主要经济来源
	□工资性收入     □投资经营收入     □财产证明     □其他收入

	
	家庭收入是否稳定
	□是  □否
	偿还能力证明材料
	　

	
	家庭是否还有银行贷款或其他借款？
	□有  □无
	银行贷款月还款额
	        元

	
	此次申请个人住房贷款，每月最多能承担多少还款额？
	元
	是否替人担保
	□是  □否

	借款人及参与还款人声明：以上各项内容全部真实、完整，本人愿意承担因内容虚假、不完整所引致的经济、法律责任。
借款申请人（配偶）签章：                      产权共有人（配偶）签章：
贷前调查人员声明：本人于    年    月    日在本中心与借款申请人进行了面谈，并如实记录了面谈的有关情况，本人对面谈记录、申请材料内容真实性负责。
贷前调查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三、贷款资格调查情况（公积金管理中心填写）
	与借款人关系
	姓  名
	开户日期
	月缴金额
（元）
	缴存状况
	本套购房支取金额（元）
	月收入认定（元）

	本人
	
	　
	　
	　
	　
	　

	配偶
	
	
	
	
	
	

	产权共有人
	
	　
	　
	　
	　
	　

	配偶
	
	
	
	
	
	

	抵押物情况
	抵押物地址
	　

	
	房屋建筑面积
	㎡
	权属登记证号/购房合同号
	　

	
	结构
	
	房地产价格
	单价：     元；总价（净值）：          元

	家庭借款、担保情况
	商业性贷款总额：           万元，月还款总额：           元
	家庭月总收入
	元

	
	担保债务总额：             万元，月还款总额：           元
	家庭贷款及担保月还款总额
	元

	公积金贷款次数
（含家庭历史累计）
	第     次
	家庭房产套数（含新购房产）
	第     套
	所有参与还款人信用卡透支及担保扣减额度
	万元

	初审
情况
	贷款额度
	万    仟元
	贷款期限
	年
	月还款额
	元

	
	经办人签字：                      复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开发公司保证情况
	本单位愿为申请人提供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阶段性担保，并存有占贷款发放额     ％的资金作为办证及转正式抵押保证金，在我方未办妥借款人的不动产权证书及转正式抵押登记前，该保证金不得动用。
                                                                                                                      单位公章：            法人私章：                                                     
                                                                                           年   月   日
	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审批意见
	经研究：
    同意给予贷款             万    仟元
正，期限          年。


             管理部印章：

                          年   月   日


四、贷款受理、审批、放款流程（中心、银行填写）
	受理日期
	审批日期
	保证金  
缴存凭证  
报送日期
	贷款材料       移交日期        （送件人）
	贷款材料       送达日期        （接收人）
	银行审批日  期
	合同签订
日  期
	抵押登记
证明取件
日  期
	银行放款
日  期

	　
	　
	　
	　
	　
	　
	
	　
	　

	说明：


备注：1、本表一式贰份，经批准后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受托银行各执一份。（本表复印无效）
2、本表应使用黑色钢笔（或黑色水笔）填写，字迹要端正清楚。
3、本表内加盖印章应清晰、完整、无重叠。

莆田市住房公积金贷款须知
一、职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需提供以下材料【A4复印件各2份，同时提供原件以供验证（其中身份证、结婚证、离婚证及户口簿只须提供原件以供验证）】
（一）购买商品房或经济适用房：①贷款基础材料；②房管部门登记备案的购房合同；③合同备案表；④首付款税务发票。
（二）购买二手房：①贷款基础材料；②完税发票；③购房税务发票；④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或不动产权证）；⑤原产权人、共有人身份证。
（三）拆迁安置购房（产权置换且有补偿差价）：①贷款基础材料；②拆迁安置协议；③首期交款发票(拆迁补偿款可视为首期交款)；④拆迁补充协议；⑤拆迁人的银行账户证明；⑥拆迁户名单；⑦抵押物相关材料。
（四）自建、扩建、翻建自住住房：
1、在规划区内的：①贷款基础材料；②土地证（用地批文或拆迁安置协议）；③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④房屋平（立）面图；⑤工程预（决）算书；⑥承建单位的账户证明；⑦抵押物相关材料。
2、在规划区外的：①贷款基础材料；②县级或乡镇人民政府部门批准的《福建省农村住宅建设和用地申请表》；③房屋平(立)面图；④土地证（用地批文或拆迁安置协议）；⑤夫妻至少一方户口在建房所在村的户籍证明；⑥承建单位的账户证明；⑦抵押物相关材料。
（五）大修自住住房：①贷款基础材料；②房屋所有权证；③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出具住房大修的鉴定证明；④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⑤工程预（决）算书；⑥承建单位的账户证明；⑦抵押物相关材料。
二、注意事项
（一）有关时效
职工申请贷款时限：一手房以购房合同备案之日、二手房（或拍卖房）以房屋产权登记之日、拆迁安置房以协议签订之日、自建（或扩建、翻建）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之日起2年之内。个人信用报告有效期2个月，房产查询证明有效期1个月，以收件时间为截止时间。 
（二）其他说明 
1、贷款基础材料：①贷款申请表；②身份证；③婚姻状况证明；④户籍证明；⑤个人征信报告；⑥房产查询授权书；⑦诚信承诺书；⑧房产查询证明（包括所有产权人夫妻及未成年子女）；⑨收入证明（连续足额缴存公积金的职工，其工资收入以公积金缴存基数认定，无需提供收入证明；没有缴存或没有连续足额缴存公积金的职工，其工资收入可以按单位开具的证明认定，但最高不超过上一年度我市社会平均工资的60%；借款人家庭收入足额还贷，其余产权人可以不用认定收入情况）；⑩还款银行卡。（其中②~⑦项材料需要所有产权人夫妻双方提供）
2、抵押物相关材料：①产权人（含共有人）夫妻双方身份证；②婚姻状况证明；③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或不动产权证）。
（三）贴息贷款
1、借款人须与住房公积金受托银行増签《借款合同补充协议》。
2、在住房公积金贴息贷款类型转换过程中，借款人应积极配合做好相关手续。
3、借款人发生以下情形之一的，公积金中心有权终止向借款人贴息，且本笔住房公积金贴息贷款不再转为公积金贷款：（1）借款人提供虚假、非法、失效的资料或隐瞒有关情况骗取住房公积金贴息贷款的；（2）借款人死亡，被依法宣告死亡、失踪，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又无人代其偿还债务的；（3）借款人连续6期未偿还贷款本息的，同时，借款人应向公积金中心返还在逾期期间享受到的公积金贴息资金；（4）2年内累计9期未偿还贷款本息的；（5）抵押房屋被有关司法机关或相关部门依法查封、限制处分处置的；（6）贷款人已就借款人的该笔贷款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三、借款人及共同还款人声明
1、本人同意贷款银行/管理中心向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基础数据库及信贷征信主管部门批准建立的其他个人信用数据库或有关单位、部门及个人查询本人的信用状况，查询获得的信用报告限于公积金贷款，并同意贷款银行将本人的信用信息提供给上述信用数据库。 
2、《莆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个人房产信息查询授权书》由本人亲笔签署。
3、本人保证申请表所填报内容及所提供的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否则有权将本人列入管理中心失信人名单，限制本人住房公积金提取与贷款申请；将本人失信信息提供给上述信用数据库；向有关部门或单位通报；通过有关媒体公告或曝光；构成犯罪事实的，将追究本人刑事责任。

本人已阅读上述内容，同时受托银行工作人员已告知本人公积金贷款所需提供的一切材料。
借款申请人（配偶）签章：                   产权共有人（配偶）签章： 
[bookmark: _GoBack]年   月   日
